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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施工阶段工程计价

知识点一、合同价款调整

在合同履行期间，若发生法律法规变化、工程变更、项目特征描述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物价

变化、不可抗力、提前竣工、工程索赔等事项，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调整合同价款。

（一）法律法规变化

项目 内容

基准日
招标工程为投标截止日前 28 天

非招标工程为合同签订前 28 天

基准日后价格变化
基准日前法规变化：不调整合同价（风险乙方承担）

基准日后法规变化：调整合同价款（风由甲方承担）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

误的

在合同工程原定竣工时间之后，合同价款调增的不予调整，合同价款调减的予

以调整（惩罚违约者）

（二）工程变更

1.分部分项工程费的调整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程项目的，采用该项目的单价。但当工程变更导致该清单项目的工

程数量发生变化超过 15%时，应调整项目单价。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但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项目的单价。

（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由承包人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和

计价办法、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和承包人报价浮动率提出变更工程项目的单价，并报发包人确

认后调整。

（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且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缺价的，

由承包人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计价办法和通过市场调查等取得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提出变更工

程项目的单价，并报发包人确认后调整。

2.措施项目费的调整

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并使措施项目发生变化，承包人提出调整措施项目费的，应事先将拟实施的方

案提交发包人确认，并详细说明与原方案措施项目相比的变化情况。拟实施的方案经发承包双方确认后执行。

3.因非承包商原因删减合同工作的补偿

如果发包人提出的工程变更，因为非承包人原因删减了合同中的某项原定工作或工程，致使承包人发生的费

用或（和）得到的收益不能被包括在其他已支付或应支付的项目中，也未被包含在任何替代的工作或工程中，



则承包人有权提出并得到合理的补偿。

（三）项目特征描述不符

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实际施工设计图纸（含设计变更）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任一项目的特征描述不符，且该变

化引起该项目的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应按照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

计算调整的合同价款。

（四）工程量清单缺项

合同履行期间如出现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缺项，发承包双方应调整合同价款。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出现缺项，

造成新增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应按照工程变更有关规定确定单价，调整分部分项工程费。新增分部分项工程

清单项目，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的，也应计算调整措施费用。

（五）工程量偏差

对于任一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中，工程量偏差超过 15%，应调整合同单价。

【例】某独立土方工程，招标文件中估计工程量为 100 万 m
3
，合同中规起土方工程单价为 10 元／m

3
，当实际

工程量超过估计工程量 15%时，调整单价，单价调为 9元／m
3
。工程结束时实际完 成土方工程量为 130 万

m
3
，则土方工程款为多少万元？

网校答案：合同约定范围内（15%以内）的工程款为：

100×（1+15%）×10=115×10=1 150 万元

超过 15%之后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为：

（130-115）×9=135 万元

则土方工程款合计＝1 150+135=1 285 万元


